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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东海县驼峰乡麦坡村
东侧的一家塑料加工厂（周围是
农田），无环保手续，气味扰民。

1、连云港市东海县房山镇林疃
村的两个酸洗石英砂的作坊（村
西头的老板叫许兴军，村东头正
在建），酸性气味扰民，酸洗污水
流到农田内，造成农作物死亡；
2、村中的两家熔炼厂（老板一个
叫徐丙钢，另一个叫郭元喜），粉
尘扰民；3、王雨江把酸洗后的石
英砂拉到村中直接用清水清洗，
清洗的污水直流村中小河和农
田内，造成河水黑臭。

连云港市东海县曲阳乡曹庄村
的露天公共厕所，环境较差。

连云港市东海县安峰镇库西村，
有十多家养鸡场和养猪场，畜禽
粪便直排安峰镇水库。

连云港市海州区海州开发区的
飞雁毛毯厂，定型机废气扰民。

盐城市大丰区大丰经济开发区
德合路1号的江苏德合节热科技
有限公司，无污染治理设施，粉
尘和废气污染严重。
盐城市建湖县的江苏凤程纸业
有限公司，生产能力超过环评批
复（批复是 20 万吨/年，实际 30
万吨/年），通过暗管偷排污水至
城南污水处理厂，但城南污水厂
处理能力不足。环评中要求不
能使用燃煤锅炉，实际一直使用
燃煤锅炉。
盐城市亭湖区新洋街道新洋工
业园内的格丽思蛋糕厂，无环保
手续，无废水处理设施，废水超
标排放。
对 D320000201806090008 的
公开处理意见不满意。原因是：
公开答复称是生活垃圾，但是实
际上是工业垃圾，2018年上半年
盐都区环保局曾经来取过垃圾
样，但是一直没有告知投诉人是
什么垃圾。
对”D320000201806130087”答
复不满意。原因是对河道水质
调查情况不满意，水体实际黑
臭，鱼全死光。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麾村村人
民路两侧有十几家化工厂，废气
扰民，污水污染附近河道。

扬州市的瓜洲发电厂，烟囱排放
黑烟。

扬州市江都区世纪景园和学府
景园，小区中间道路两侧封堵，
中间被垃圾填满，长期无人清
理，污染周边环境。

1、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的镇江
巨茂分子有限公司，噪声污染严
重；2、隔壁一个化工厂，废气污
染；3、上党镇其一村的朱锁金养
殖场，粪便臭味扰民；4、上党镇
蒋庄村镇的江漆厂有限公司，废
气污染严重。

镇江丹阳市界牌镇灯城大街的
多家烧烤店、龙虾店，油烟和气
味扰民。

镇江句容市郭庄镇的碧桂园小
区东北侧的宁茅路，交通噪声污
染。

镇江市丹阳市珥陵镇中仙村委
会朱甲村的远东橡胶制品厂，臭
味，粉尘扰民。

对 D320000201806130015 的
公开处理答复不满意，原因是：
整治工作必须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不合理，要求加快整
改进度。

镇江丹阳市访仙镇孙家村超力
生态园南侧的一家烤漆厂，废气
扰民，废水直排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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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驼峰乡佳佳电器配件厂，位于东海县驼峰乡麦坡村，负责人时陆军，经营范围为电风扇附件加工、销售，主要生产电风扇底座。无环保审批手续。
2018年7月1日，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该厂于2014年3月13日建成，已于2016年1月断电停产至今，检查时未发现生产迹象。

一、基本情况：1、东海县东楼石英制品销售有限公司（东区），位于东海县房山镇林疃村，主要产品为酸洗石英砂。该公司酸洗石英砂升级改造项目未通过环评
审批。
东海县房山镇西区石英砂厂，位于东海县房山镇林疃村，主要产品为酸洗石英砂，于2004年建成投产。该厂通过东海县环保局环评审批和三同时验收。建有
污水处理站和酸雾吸收塔。
2、东海县磊晶石英制品厂，位于东海县房山镇林疃村老村部。该厂建于2003年12月，2004年4月开始生产，法人代表：徐丙刚。该厂主要经营范围是熔融石
英加工。2003年11月25日通过东海县环保局环评审批。
东海县晶三亿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位于东海县房山镇林疃村村委会西边。该公司建于2005年2月，2005年3月开始生产。法人代表：谷园喜。主要经营范围
熔融石英制造、销售。2016年10月9日通过东海县环保局违法违规项目完善备案（东环备[2016]100903号）。
3、王雨江，房山镇林疃村人，2017年年底建成石英沙清洗项目，投资3.3万元，2018年1月外购酸洗后的石英砂约80吨，开始从事石英沙清洗作业，主要产品石
英砂。现场检查情况：（1）东海县东楼石英制品销售有限公司（东区），检查时酸洗石英砂升级改造项目未建设；
东海县房山镇西区石英砂厂处于停产状态，监测人员现场对厂区东北侧农田沟渠的积存水和该厂排放口积存水采样带回检测，PH值分别为6.95、7.23，现场无
酸洗废水流入农田，也未发现农作物死亡现象。

（2）东海县磊晶石英制品厂，主要设备：熔炼炉 3 台，主要原料：精制石英砂，产品为熔融石英。生产工艺流程为：原料-装炉-加热-冷却-人工破碎-分选。现
场出炉时产生粉尘。
东海县晶三亿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主要设备有熔炼炉3台，1台正在使用，主要原料是精制石英砂，产品为熔融石英。生产工艺流程为：原料-装炉-加热-冷却-
人工破碎-分选。现场出炉时产生粉尘。

（3）王雨江石英砂清洗点，现场有清洗设备一套，检查时未生产，地面有水渍，现场PH值为7，地面积水很少，不具备采样条件，无环评审批手续，无污水处理设施。
二、存在问题:
1、东海县东楼石英制品销售有限公司（东区）酸洗石英砂升级改造未报批环评手续；
2、东海县磊晶石英制品厂、东海县晶三亿石英制品有限公司现场出炉时有粉尘产生；
3、王雨江石英砂清洗点无环评手续。

2018年 7 月 1 日下午，曲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王瑞、副乡长武传奎、城建办主任宁飞达到曹庄村调查核实：曹庄村公共厕所共有 2 座，分别属于曹庄小学、曹庄
教会。教会厕所是水冲厕所，使用人较少，卫生环境较好。小学厕所是旱厕，由于该厕所对外使用且学校放假疏于打扫，卫生环境较差。

安峰镇库西村境内目前存在1家养鸡场，16家养猪场。其中养鸡场养殖草肉鸡3000只,采取“干垫料”的养殖方式，鸡粪直接出售给农户进入田地用作肥料，养
殖场周边无粪污，未发现粪污排入河道的情况。其中14家养猪场属于连云港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的养殖户，2家属于泉州佑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户。16
家养猪场均配备了干湿分离、粪便收集场、污水处理池等粪污处理设施。但有6家养猪场位于安峰水库水源涵养区，部分养殖户的养殖设施损坏，造成粪污溢
出，并存在偷排现象，污染周边沟渠。

此件与第十一批受理编号D320000201806150022案件相同。2018年6月16日下午，海州区环保局对连云港市飞雁毛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现场检查，6月17
日上午，海州工业园组织相关人员对该公司再次进行现场检查。
6月16日，在飞雁毛毯厂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在该公司白匹定型车间检查时，车间北侧一台废气集中处理装置正在运行，现场检查无明显气味；在该
公司印花定型车间检查时，车间南侧一台废气集中处理装置正在运行，现场检查无明显气味，车间西侧三台废气集中处理装置正在运行，现场检查时有明显气
味。海州区环保局申请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连云港飞雁毛毯有限责任公司印花定型车间的废气集中处理装置排放的废气进行监测。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于
2018年6月25日出《监测报告》（2018）环监（气）字第（10）号，监测结果不超标。
该公司在2018年6月16日检查后，对印花定型车间又新上一台40万元废气治理设施，已于7月2日投入运行。目前，该印花定型车间已有5台废气治理设施
在运行。

经大丰经济开发区、大丰区环保局相关人员调查：信访人反映的是江苏德和绝热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泡沫玻璃和泡沫玻璃管线项目正在生产，其余项目
未生产，有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但泡沫玻璃切割过程中粉尘收集不到位，切割粉尘收尘箱放料敞口，边角料露天放置在公司南侧空地上，未采取防扬散措施；
有机废气活性炭吸附装置过小，不能有效处理有机废气，部分聚氨酯PIR边角料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珍珠岩混凝土项目未经审批投入生产。

经建湖县环保局、高作镇相关人员调查：该公司现有一条年产10万吨瓦楞原纸生产线，调阅该公司近3年生产报表，未超出产能生产。环评审批要求该公司生
产废水经预处理后送建湖县城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核查该公司废水处理台账和建湖县城南污水处理厂接管台账，未发现有偷排废水至污水处理厂的情
况。建湖县城南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2.5万吨/天，现实际处理水量约为1.2万吨/天。该公司未自建燃煤锅炉，由盐城市龙翔集中供热有限公司集中供热。

经亭湖区政府、新洋街道、区环保局相关人员调查：该公司面包糕点加工项目未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登记备案手续，未建设配套废水处理设施，清洗废水直排该
公司北侧中心河，亭湖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清洗废水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超标排放。

经盐都区政府、区环保局、台创园管委会相关人员调查：信访人反映的垃圾填埋地点位于盐都区三湾村双新大道和229省道交接口向东900米，双新大道路南
约40米。盐都区在6月10日处理群众反映问题时，对垃圾填埋点进行开挖，开挖过程全程录像，未发现工业垃圾，仅发现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约350公斤，已
全部按规定处置到位。经核实，2018年上半年盐都区环保局未派人去现场取过垃圾样。

经东台市政府、东台市梁垛镇、东台市环保局相关人员调查：信访人反映的是梁垛镇牌楼村樊村1队的生产河，主要用于农田灌溉。河道水质肉眼感观因梅雨
季略浑浊，河道水草较多。该河段由樊连红承包拦网隔段养殖，养殖情况正常。调查梁垛镇小樊村支部书记和小樊村一组组长，均表示未发现水体黑臭和鱼全
死光的情况。现场监测，河道水质达地表水四类水标准。

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7月1日，江都区委、区政府接到该信访交办件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研判，责成丁沟镇牵头主办，明确区发改委、经信委、区环保局、国土局、安监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协办。7月2日，丁沟镇相关人员会同江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一）现场检查情况
1、利达公司。该企业处于关停状态。
2、三得利公司。该企业正在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在运行，设施排放口废水稳定排放，COD 在线监控显示数据为 34.2mg/L。VOCs 废气处理设施正在运行，粉
尘吸收处理设施未运行（粉碎车间未生产）。
3、凤凰岛公司。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因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5月16日停产至今），排水口无废水外排。
4、银江公司。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因市场业务不景气，产品价格下跌），排水口无废水外排。
5、海辰公司。该企业正在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在运行，废水排放口无水排放，6套VOCs废气吸收处理设施均处于运行状态，厂区无明显化工气味。
6、麾龑公司。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因上游原料供应商连云港瑞昆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停产导致原料短缺），废水处理设施处于保菌运行状态，排放口无废水外
排。
7、绘宇公司。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排放口无废水外排。
8、恒生公司。该企业正在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在运行，排放口无废水外排，COD 在线监控显示数据为 46.2mg/L。VOCs 废气处理设施正在运行，厂区无明显
化工气味。

（二）监测情况
1、7月1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分2个时段对三得利公司厂区外东南侧G1、三得利公司厂区外西北侧G2两个点位进行大气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无组织非
甲烷总烃、苯系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对三得利化工1# 排气筒有组织废气进行了取样监
测，监测结果表明：有组织非甲烷总烃、苯系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要求。
2、7月1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分2个时段对海辰公司东南界外G1、海辰公司西北界外G2两个点位进行大气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无组织氯苯类浓度符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对海辰公司二氯苯车间有组织废气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有组织氯
苯类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要求。
3、7月 2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分2个时段对恒生公司界外东南侧G1、恒生公司界外西北侧G2两个点位进行大气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无组织氨气、无组
织非甲烷总烃、无组织苯系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对恒生公司已二酸二酰肼生产车间有
组织废气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有组织苯系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要求。
4、7月2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分2个时段对丁沟镇麾村芝林药房麾村店G1、丁沟镇麾村红旗村杲东组47号G2两个点位进行大气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表明，环
境空气 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5、7月1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马沟河（马沟桥、麾村大桥、麾北大桥、花家桥）四个断面分别采样监测，马沟桥断面pH为7.97，化学耗氧量为25 mg/L，高锰
酸盐指数8.4 mg/L、氨氮0.23mg/L，总磷0.13mg/ L，挥发酚0.0042mg/ L，苯胺类、硝基苯类、苯未检出；麾村大桥断面pH为8.39，化学耗氧量为58 mg/L，
高锰酸盐指数 17.2 mg/L、氨氮 1.74mg/L，总磷 0.13mg/ L，挥发酚 0.0036mg/ L，苯胺类、硝基苯类、苯未检出；麾北大桥断面 pH 为 7.88，化学耗氧量为 70
mg/L，高锰酸盐指数 20.6 mg/L、氨氮 2.28mg/L，总磷 0.19mg/ L，挥发酚 0.0168mg/ L，苯 0.043mg/ L，苯胺类、硝基苯类未检出；花家桥断面 pH 为 7.36，
化学耗氧量为49 mg/L，高锰酸盐指数13.9 mg/L、氨氮2.23mg/L，总磷0.51mg/ L，挥发酚、苯胺类、硝基苯类、苯未检出，监测结果表明马沟桥断面符合《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Ⅳ类标准限值，其他三个断面均劣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Ⅴ类标准限值。主要污染因子
为化学耗氧量、氨氮。
6、7 月 2 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恒生公司、海辰公司、三得利公司废水总排放口分别采样监测，恒生公司 pH 7.07，化学耗氧量 39 mg/L，氨氮 5.29mg/L，SS
17mg/ L，色度（倍）为 4，氯化物 68 mg/L，挥发酚、苯胺类、硝基苯类未检出；海辰公司 pH 8.66，化学耗氧量 55 mg/L，氨氮 0.68mg/L，总磷 0.37mg/ L，SS
26mg/ L，色度（倍）为4，氯化物、挥发酚、苯胺类、硝基苯类未检出；三得利公司pH 7.94，化学耗氧量38 mg/L，氨氮0.68mg/L，SS 12mg/ L，色度（倍）为2，
氯化物218 mg/L，挥发酚、苯胺类、硝基苯类未检出，监测结果表明三家公司排放废水符合江苏省《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939-2006）表2
标准限值。

（三）其他问题
海辰公司、三得利公司、恒生公司、麾龑公司、凤凰岛公司经过排查认定，不在“四个一批”关停、转移范围内。银江公司、利达公司已被列入今年“四个一批”关停
范围，区化联办以交办单形式要求丁沟镇限期关闭利达公司，目前利达公司已与丁沟镇签订关闭协议，计划9月底关闭到位。银江公司计划三季度关闭到位。
7月2日收到信访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管委会杨斌副主任，安环局刘定刚局长、胡浩、王枫，扬州市环监察局陈国、杨东、符津津等同志组织联合
调查组迅速进行实地勘查。
现场检查时，该单位 2#、3#、4#机组正在运行，配套的脱硫脱硝除尘设施也在运行，1#机组调停未运行。废气处理工艺为：1、脱硝：低氮燃烧+喷氨处理；2、脱
硫：石灰石浆液喷淋；3、除尘：5电场+2湿式电除尘。执法人员现场查阅了近一个月的烟尘在线数据，未发现超标现象。该单位烟气在线监控已与环保部门联
网，现场查看了机组的电子运维台账，记录基本齐全。
7月2日，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委托扬州三方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单位2#机组静电除尘+脱硫塔锅炉排气筒有组织废气进行
抽测，监测报告结果表明：
该单位2#锅炉排气筒处理后的颗粒物实测排放浓度为3.0 mg/m3、折算排放浓度3.6 mg/m3（标准20 mg/m3）、排放速率3.80kg/h；二氧化硫实测排放浓度
未检出（标准50 mg/m3）；氮氧化物实测排放浓度28.7 mg/m3、折算排放浓度34.1 mg/m3（标准100 mg/m3）、排放速率36.1kg/h，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表2中的燃煤锅炉标准。
在阴雨天气特别是天空有乌云及特定观察角度，烟囱排放烟气感官上象是黑烟，执法人员到现场实地查看发现，是光线折射造成的视觉误差，事实上烟囱排放
并非黑烟而是水蒸气及其冷凝形成的雾气。

接到该信访交办件后，江都区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区城建局牵头，会同房管局、仙女镇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理。7月1日下午，区城建局杨政、张健、李
思华、丁美芳会同区房管局栾军、仙女镇勤丰社区林素娟等人共同赴现场调查核实。
经调查，该区域属于两家开发企业的共有地段，不属于小区物业管理范围。倾倒的建筑垃圾和绿化垃圾系该两小区开发时遗留的建筑垃圾和部分居民倾倒的
装潢垃圾，估算约300吨，由于两家开发企业均未安排专人负责该地块的环境卫生管理，造成垃圾随意倾倒和堆放，环境状况较差，周边群众反响较大。

1、镇江巨茂分子筛有限公司，位于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上会村东300米，主要从事分子筛的加工。该企业已于2011年办理项目登记表，并于2015年3月通过
环保竣工验收。
2、举报内容中所述“隔壁一个化工厂”为威灵施（镇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位于丹徒区上党镇，主要从事生产造纸助剂及水处理助剂。经查，该企业于2005年
5月10日申请造纸助剂、水处理助剂的生产销售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该企业因政府征用，原上党古洞村厂房于2017年6月4日与丹徒区政府签订房屋搬迁补
偿协议，已拆迁。2017年3月份，该公司租赁上党镇上会村南新村58号的仓库，主要从事造纸助剂的仓储、销售，未办理环保手续。
3、朱锁金养殖场位于上党镇其一村，养殖生猪600只，养殖面积约800平方米。
4、丰城村蒋庄组的油漆厂名称为：镇江宏利士化工有限公司，位于丹徒区上党镇上会丰城村，从事醇酸调和漆的生产。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
5、7月2日，丹徒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和上党镇政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进行调查。

（1）关于镇江巨茂分子筛有限公司噪声污染问题，该企业主要从事分子筛的生产，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企业已在生产车间内增设变频器降速减噪，车间
东北侧窗户用木板封闭。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从6月9日开始至今一直未生产。因企业未生产，未能进行噪声监测。

（2）关于威灵施（镇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废气污染问题，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仓库内未安装生产设备，全部堆放成品，现场未发现有废气产生。据该企业负责
人介绍，该企业因政府拆迁，新厂房未建成，所以租赁该仓库作为临时堆放点，不进行生产.

（3）关于朱锁金养殖场粪便臭味扰民问题，5月10日，该养殖场已按照丹徒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要求关闭到位，并对该养殖场猪舍进行了拆除，养殖产生的粪便
已处理到位。

（4）关于镇江宏利士化工有限公司废气污染问题，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经查，该企业已列入丹徒区“四个一批”关停目录，2018年内关停到位。目前正由
丹徒区发改经信委牵头，上党镇政府落实关闭工作，供电部门已于 2018 年 5 月底对该企业断电，目前企业处于停产状态，企业内原材料已清除大半，2018 年 7
月底前将完成全部材料清除和设备清除。

1、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被举报的实为丹阳市界牌镇灯城大街的露天烧龙虾摊点和烧烤摊点。
2、丹阳市界牌镇灯城大街是界牌镇的主要干道，南北走向，两侧为商业、住宅区，三产服务业较发达。
3、7月2日，丹阳市界牌镇政府立即组织界牌镇市场监管分局、派出所、城管执法中队、环保所等部门工作人员，成立检查小组赴现场调查。
检查小组分两组对界牌镇灯城大街两侧的露天烧龙虾摊点和烧烤摊点进行了排查，共排查出露天烧龙虾摊点11家，露天烧烤摊点17家，均未安装配套的油烟
净化设施且都是占道经营，营业时产生的油烟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

1、经现场调查，投诉人反映的噪声污染主要是碧桂园小区南侧的江苏江韵物流有限公司，晚上作业的大型运输车辆从该小区东面的宁茅路进出该公司造成的。
2、7月1日，句容市郭庄镇政府会同郭庄交警中队、句容市环保局后白环保所、环境监测站等部门现场实地调查。经句容市环境监测站监测：厂界四周的噪声存
在噪声扰民的现象。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被举报的企业实为丹阳市珥陵镇远东橡胶制品厂。
1、丹阳市珥陵镇远东橡胶制品厂位于丹阳市珥陵镇中仙村，主要从事橡胶粉碎加工项目（年产2000吨），于2010年8月建成投产，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2、7月2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会同珥陵镇政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丹阳市珥陵镇远东橡胶制品厂未生产，主要生产工艺为：废橡胶、
碳酸钙→配料投料→粉碎→成品仓库→人工袋装→入库。该公司粉碎工段产生的粉尘采用密闭收集装置处理，收集的粉尘回用于配料投料工段，橡胶堆存过
程中有一定异味产生。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丹阳市企业实际，被举报的企业实为丹阳市开发区的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1、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人造板”）位于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大亚工业园内，主要从事高密度人造板的生产。该公司年产15万立方米高密度
人造板项目于2002年2月1日通过省环保厅审批，于2005年6月28日通过镇江市环保局验收。中纤板生产工艺为：上料→剥皮→切片→筛分→蒸煮→热磨→
调胶→干燥→分选→铺装→热压→横切→冷却→仓储→砂光→锯切→成品。
2、2018年6月13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已对大亚人造板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场检查时，大亚人造板中纤板车间在生产，废气处
理设施运行正常。该公司废气主要是蒸煮、干燥、热磨、铺装等工段产生的（热能中心生物质锅炉废气经多管除尘器处理后接入生产废气处理系统），处理工艺
为：废气经集中收集→主旋风分离器→水喷淋→湿式除尘→高压静电除尘→60 米高排气筒外排；该公司污水收集池、好氧池无组织废气已加盖收集并新增了
一套废气处理设施，废气经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此次检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感官现场气味不明显，未嗅及明显异味。
3、2018年5月3日、15日，丹阳市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两次对大亚人造板厂界废气中的甲醛、总悬浮颗粒物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大亚人造板厂界废气中
的甲醛和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均符合标准。
4、为解决废气扰民问题，该公司经多方考察、调研，于 2014 年底与德国 EWK 公司签订了废气治理协议，投资 4500 万元新建废气治理设施，对中纤板蒸煮、干
燥、热磨、铺装工段废气进行治理。治理工程于2015年4月开工，6月份安装设备，12月初进行调试，2016年6月底废气处理设施正式投入运行。2016年8月，
大亚人造板又投资约400万元对污水处理站无组织废气进行收集处理，处理设施于2016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5、虽然大亚人造板新建的废气处理设施已正式投运，但由于木材自身含有的特殊气味，在气压低、阴雨天气等不利扩散气候情况下，木材蒸煮过程中产生的异
味对周边环境仍有影响。群众反映基本属实。
6、关于木材异味的治理，目前国内还没有成功的例子作为参考。现大亚人造板一方面请专家对异味源进行系统分析，并制定整改方案；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木材异味治理成功的例子及相对成熟的技术，尽一切可能将异味扰民问题整改到位。

根据举报投诉内容及现场调查情况，被举报企业实为丹阳市访仙镇的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
1、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位于丹阳市访仙镇独山村红光路，该厂于2016年10月开始从事铁件、塑件的烤漆、喷漆加工项目，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项目环评
报告书正在编制中）。2017年3月24日，该厂因未批先建，被丹阳市环保局立案查处。
2、6月25日，丹阳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已对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进行了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未生产。现场检查发现：该厂
于2018年1月份新建了一条电泳生产线；酸洗工段产生的废水经中和沉淀过滤后回用，电泳清洗废水使用塑料桶收集堆放在一空车间内，约4吨左右；喷漆废
气经水帘吸附后再经水喷淋、过滤棉处理后高空排放，喷漆工段烘干废气直排外环境；无规范的危废堆放场所，漆渣、少量污泥堆放在一闲置车间内。现场未发
现该公司有废水直排的现象。
3、7月2日，丹阳市访仙镇政府工作人员对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进行跟踪督查，该厂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生产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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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环保局和驼峰乡政府责令该厂立即拆除生产设备。
目前设备已拆除。问题已基本解决。

对东海县东楼石英制品销售有限公司（东区）酸洗石英砂升级改造项目未报批环评手续立案查处,要求
其取得手续后才能建设;责令东海县磊晶石英制品厂、东海县晶三亿石英制品有限公司停产整改，并立
案查处；责令王雨江石英砂清洗点恢复原状，并立案查处。

该信访件由乡武装部长单新勇包案，具体负责整改推进工作。责令曹庄小学立即整改，将公共厕所及
粪坑清扫干净，保持良好环境卫生；要求曹庄村全面自查，消除环境污染隐患及不良影响，确保不反弹，
待乡村庄环境整治工作验收检查。
责令养殖户修理完善养殖设施，对周边沟渠粪污进行清理；加强监督检查，督促正常运行粪污处理设
施，确保养殖户不再污染周边环境。
目前已与温氏集团协调，到 2018 年 11 月份，6 家位于水库涵养区的养殖户生猪出栏后停止供应种苗。
对出栏后的养殖户采取断电、拆除养殖设施的处理方式，坚决关停。目前周边沟渠已经清理完成，部分
养殖户的养殖设施已经修理完善。

为进一步减少废气排放，该公司在 2018 年 6 月 16 日检查后，对印花定型车间又新上一台 40 万元废气
治理设施，已于7月2日投入运行。目前，该印花定型车间已有5台废气治理设施在运行。

大丰区环保局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所有项目的生产，对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整改。对该公司粉尘和有
机废气未经有效收集处理排放、固体废物贮存不规范、珍珠岩混凝土项目未经审批投入生产等违法行
为依法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拟处罚款。该公司已停止生产，环境整治
工作正在开展。

建湖县环保局将持续跟踪督查，一旦发现该公司有违法排污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亭湖区环保局依法下达《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超标排放废水；对该公
司超标排放废水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拟处罚
款。盐城格丽思食品有限公司已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废水外排管道已拆除，废水处理设施已委托资质
单位设计建设。

群众反映的垃圾填埋地点及周边的环境已进行全面清理。

梁垛镇政府已组织人员对该河道杂草进行了清理。

1、江都区环保局针对三得利公司、海辰公司、恒生公司未按规定监测水污染物、并保存原始记录的违法
行为分别立案查处（扬江环【A】立字【2018】45 号、扬江环【B】立字【2018】45 号、扬江环【A】立字

【2018】44 号）；针对凤凰岛公司危险废物不规范贮存，未设置识别标志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扬江环
【B】立字【2018】26号）。
2、江都区国土资源局对凤凰岛公司违法用地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3、江都区经信委将列入今年“四个一批”关停范围的银江公司、利达公司按期关闭到位。
4、江都区安监局当场下发《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海辰公司、银江公司、凤凰岛公司、三得利公司、
恒生公司、麾龑公司、绘宇公司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在7月18日前整改完毕。

无

1、区城建局已于 7 月 3 日上午前，将该路段建筑垃圾和少量绿化垃圾清理到位；并在道路两端设置围
挡，防止建筑垃圾再次倾倒。
2、区城建局明确由扬州市江都区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该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
3、区城建局联合勤丰村和两个小区物业公司做好周边居民的垃圾分类收集宣传和引导工作。
4、区城建局根据2018年工程计划，将于2018年年底完成该支干道的建设。

1、待镇江巨茂分子筛有限公司恢复生产后，丹徒区环保局将安排对其噪声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根据监
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2、丹徒区环保局已对威灵施（镇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未办理环保相关手续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拟处罚款4.5万元）。
同时，丹徒区环保局责令威灵施（镇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补办环保相关手续；不
得在该仓库内从事生产及实验活动。
3、朱锁金养殖场已于5月10日关闭，上党镇政府对朱锁金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引导其保持居住地
环境卫生。
4、镇江宏利士化工有限公司已断电未生产，丹徒区将按序时积极做好镇江宏利士化工有限公司的关闭
及生态修复工作。

1、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界牌镇政府已开始组织联合执法，于2018年7月31日前将界牌镇灯城大街露
天餐饮点取缔到位。
2、丹阳市界牌镇政府已成立“界牌镇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界牌镇餐饮油烟
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下一步将按照餐饮油烟污染整治方案的要求，加强油烟污染源头控制，开展
油烟污染专项整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动员公众参与，确保餐饮油烟达标排放，消除油
烟异味扰民现象。
1、7 月 1 日晚 11 时，郭庄镇人民政府对江苏江韵物流有限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该公司进出车辆
改道行驶，全程禁鸣，并在周边道路和厂区内限速行驶，在与世纪城邦相邻的北面围墙加装隔音设施，
切实减少噪声扰民的现象发生。
2、7月2日上午，句容市郭庄镇政府与郭庄交警中队会商部署工作方案，由郭庄交警中队对该公司的驾
驶员进行交通安全、进出厂区改道行驶、厂区内限速行驶、厂区周边和厂区内禁止鸣笛等教育。郭庄镇
政府责成该公司尽快拿出整改意见并研究落实在厂区北围墙加装隔音降噪设施。
3、江苏江韵物流有限公司依据郭庄镇政府的处理要求制定了整改工作方案。以厂区为中心周边路段
晚上20:00-早上7:00禁止鸣笛，厂区外附近路段限速40km/h、厂区内限速5km/h，引导车辆改道行
驶，绕开碧桂园小区道路通行，并在2018年8月5日前加装隔音降噪设施。

1、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丹阳市珥陵镇远东橡胶制品厂：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待环保手续齐
全，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到位，经现场核查通过后，方可从事生产。
2、丹阳市环保局已对丹阳市珥陵镇远东橡胶制品厂的生产设备进行了查封，并要求其完善环保手续及
污染防治设施。

1、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大亚人造板必须保持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
放；按照镇江市环保局要求（镇环函〔2018 年〕19 号），聘请专家抓紧完成异味源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
的整治方案，抓紧实施。整治工作必须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
2、丹阳市环保局已于2018年6月21日对大亚人造板的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了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做
进一步处理。

1、丹阳市环保局已对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未批先建、喷漆工段烘干废气无废气处理设施、未建设
规范的危废堆放场所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2.针对现场情况，丹阳市环保局要求丹阳市访仙镇宏利烤漆厂：停止环境违法行为；待手续齐全，各污
染防治设施建设到位，经现场核查通过后，方可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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